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借調公民營企業作業須知
本院研究人員借調公民營企業之程序：







不通過





函 覆


敘明具體理由，報請院方函覆。





通過





評 估


所（處）應就前款申請進行評估。





申 請


借調單位檢具詳盡之「計畫書」，向借調人員所屬所（處）提出申請。





審 查


所（處）檢具相關資料，報請院方審查。





函 覆


院方函覆借調單位。





核  定


審查結果陳報院長核定。





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審查


得就


特殊或具重大爭議之借調案召開會議審查





訂定行政規則


所（處）進行前款評估前，應先就其作業程序及標準自行訂定行政規則則。








